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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发研字〔2020〕1号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关于印发《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延期研究生管理规定》的通知
所属各部门：
现将《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延期研究生管理规定》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
2020年3月12日
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延期研究生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研究生的管理，提高研究生招生质量和培养质量，维护研究所正常的科研、教学秩序和生活秩序，依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41号）及国科大学生管理规定，结合研究所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中的延期研究生是指，培养单位为半导体所，或学籍在国科大微电子学院（微电子研究所）、未来技术学院、中丹学院以及学籍在中科大，且录取导师为我所指导教师，学习年限已超过国科大（或中科大）规定学制的研究生。
第三条  依据国科大规定，并结合半导体所实际情况，硕士生和普通招考博士生学制为3年，硕博连读生和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以下简称“直博生”）学制为5年。
第四条  国科大规定的研究生最长修读年限（含休学）规定如下：硕士研究生不得超过4年；普通招考博士研究生不得超过6年；硕博连读生和直博生不得超过8年。
第五条  修读年限含拟申请延期时间、因病休学和因事休学时间。

第二章  导师招生

第六条  对于延期在读研究生总数超过3人（含）的研究生导师，下一年度，对该导师的招生进行限制：如延期在读研究生总数为3人，导师在下一年度的招生人数不得超过1名；如延期在读研究生总数为4人及以上，该导师在下一年度将停止招生。

第七条  通常情况下，延期在读研究生人数统计时间节点为每年度9月份；因疫情等特殊原因，视具体情况而定。
第三章  培养

第八条  拟延期研究生的延长修读期限申请由研究生本人提出，导师及实验室签署意见，向研究所提交。
第九条  累计修读时间在最长修读年限内的研究生，可每次申请不超过一年、且不超过最长修读年限的延期。
第十条  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不能再提出延期申请：
（1）学位论文返回的匿名评审意见均为“不通过”；
（2）累计修读时间超过最长修读年限；
（3）已进入结业或退学流程。
第十一条 未办理修读年限延期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的研究生，将视为不愿意继续学业或不适合继续学业，应办理结业或退学手续。
第四章  学籍

第十二条  每学期开学时，延期研究生应当按学校规定履行注册手续。未按学校要求注册超过4周，须办理退学手续。
第十三条  在规定的最长修读年限内未能完成学业的研究生，应予退学。
第五章  奖助

第十四条  按照教育部和国科大的规定，超过学制的研究生将不再发放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
第十五条  导师可根据科研课题需要，设立助研岗位，聘任延期研究生协助完成相关科研任务，并根据其具体表现发放助研酬金，来源为导师科研项目经费。
第六章  学位

第十六条  研究生应在最长修读年限内通过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考试和学位论文答辩，成绩合格有效，符合《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研究生申请授予学位的相关规定》的要求，方可申请硕士或博士学位。
第七章  住宿

第十七条  在同意接受研究所统一管理和调配的前提下，延期毕业的研究生可以申请住宿研究所公寓，研究所根据房源情况进行审批，经研究所批准后，需办理续租手续后方可入住。

第十八条  延期一年时间内，研究所按照我所研究生的标准收取租住研究所公寓的费用；延期时间超过一年的，按我所联合培养学生的标准收取租住研究所公寓的费用。

第八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规定自下发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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